臺北市103年度國民小學生命教育教材單元活動設計甄選比賽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方案。
(2) 臺北市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3) 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103-106年度)四年發展計畫。
(4) 臺北市103年度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2、 目的
(1) 研發適合國小學生之生命教育教學活動，提供國小教師教學資源資料庫，展現教師專業能力，促進教學交流共享。
(2) 鼓勵國小教師發揮教學創新，轉化生命教育之內涵與教學活動，有效促進師生良好互動。
3、 指導單位：教育部
4、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5、 承辦單位：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
臺北市文山區博嘉國民小學
6、 設計主題：
(1) 依據本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103-106）四年工作計畫之願景，舉凡能夠引導學生淬鍊生命智慧、發起生命關懷、精進生命實踐之教材單元活動設計，均可參加本比賽。
(2) 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月之主題進行教材單元活動設計：
1. 生命教育的本質─I‧愛‧生命
核心理念：使學生認識自我生命的價值及意義。
2. 培養堅韌的生命力─給逆境按個讚
核心理念：培養學生挫折容忍力，學習正向思考之能力。
3. 社會關懷─愛一直都在
核心理念：訓練學生同理心與社會參與，鼓勵學生關懷及服務他人。
4. 樂活節能的生活─搶救北極熊
核心理念：引導學生關心生態，與地球及其他生物健康生活。
7、 徵稿參加對象
(1)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全體教師。
(2) 各校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老師不得單獨報名，得與該校現職專任教育人員合作。
8、 徵稿收件地點：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輔導室（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08號，電話：29322151分機142，林組長）
9、 截止收件日期：103年9月25日(星期四)。
10、 徵稿規範：
根據前述「六、設計主題」之內容，進行教材單元活動設計。
※內容可輔以文字、圖片、音樂、影像、數位動畫、微電影等呈現（請務必留意版權之取得）。
11、 實施方式
(1) 每校至少提交一件作品。該校作品榮獲佳作以上，業務承辦人員敘嘉獎乙次。
(2) 徵件作品作者至多3名，需依照徵件須知進行撰寫，經審查委員會審查登錄格式不符者，不予評選。
(3) 報名前，請詳閱徵件須知（詳附件二）。
(4) 依報名表（詳附件一）填寫相關資料，附上教學設計簡案文稿（詳附件三）紙本2份，並將文稿WORD電子檔、文稿PDF電子檔及其他相關教學資料(如教材、素材、學習單……等)燒製成光碟1份，送交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小輔導室彙整。
(5) 文稿格式：
1. 標題以16字型繕打。
2. 內文均以新細明體12字型、單行間距繕打，並插入頁碼。
3. 教案連學習單以12頁、12000字為限。
4. 版面之邊界請勿更改（上、下各2.54公分；左、右各3.17公分）
5. 如有多媒體檔案則全部控制在12MB以內。
12、 評審方式：聘請生命教育相關學者專家成立評選小組進行評選。
13、 獲選獎勵：依評審成績，錄取優良作品48件，獎勵方式如下：
	獎項
	名額
	每位作者
	每件獲獎作品獎勵

	特優
	5件
	特優獎狀、嘉獎2次
	貳仟伍佰元(禮卷)

	優選
	10件
	優選獎狀、嘉獎1次
	壹仟伍佰元(禮卷)

	佳作
	10件
	佳作獎狀、嘉獎1次
	壹仟元(禮卷)

	入選
	23名
	入選獎狀
	伍佰元(禮卷)


14、 獲選須知：
(1) 獲選作品需授權由本局建置於本市國民小學生命教育網站，或彙集出版印行，提供全國教師公開使用。
(2) 獲特優獎項之作品，將安排作者於本市103年度國民小學生命教育創新教學研討暨教師增能研習會中分享教學設計理念。
15、 預期成效
(1) 教師參與徵件活動，能提供彼此經驗分享園地。
(2) 彙集得獎作品以提供教師教學資源與素材之參考。 
(3) 學習內容多樣化並能符應實際需求，能鼓勵學童落實於生活中。
16、 經費：由本局及教育部相關經費支應。
17、 獎勵：
(1) 推動本計畫有功人員，專案辦理敘獎。
(2) 各校所提交之作品若獲獎，則業務承辦人員記嘉獎乙次。
18、 本計畫陳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